
根据中共西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西吉县

2023 年闽宁协作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西党农发〔2023〕5

号）精神，按照县委提出的“统一标准、统一品牌、统一包装、

统一定价”工作思路，通过在全国各大城市建设“西吉好东西”

门店，培育打造“西吉好东西”品牌形象，提升我县农产品美誉

度和市场竞争力，进一步拓展农副产品销售渠道，带动农民增收

致富，助力乡村振兴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建设内容

围绕西吉县肉牛、马铃薯、冷凉蔬菜、小秋杂粮等农副产品

销售，在全国省会城市及一、二、三线城市建设“西吉好东西”

门店 10家以上；扶持入驻 832平台的本县企业销售农副产品，

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性补贴。

二、补贴条件及标准

（一）“西吉好东西”门店。

本县企业、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2023年新建的“西吉好东西”

门店，每个门店至少与我县 10家以上消费帮扶企业签订供销合

同；门店经营面积不低于 40㎡（门店为租赁经营的，房屋租赁

合同期限不得少于 3年）；销售产品达到 30种以上；所售产品

符合同线同标同质要求。申报主体只能申报 1个门店，已享受过

同类型财政扶持资金补贴的不得重复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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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832”平台企业销售额补贴。

入驻 832平台的本县企业、合作社等经营主体，销售本县农

副产品的，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性补贴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。

1.2023年建设的“西吉好东西”门店，按照先建后补的原则，

经县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工业信息化局、乡村振兴局验收

合格，并统一授牌后，一次性给予 20万元补贴。往年已享受补

贴和享受其他部门补贴的门店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2.对销售本县农副产品且入驻 832平台的企业，按照线上线

下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性补贴，单个企业补贴不超过 20

万元。销售数据统计开始时间为 2023年 1月 1日，申报企业不

得重复享受“西吉好东西”门店补贴和 832平台企业销售额补贴。

三、资金安排

根据中共西吉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<西吉县

2023 年闽宁协作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西党农发〔2023〕5

号）文件，今年计划安排消费帮扶专项资金 300万元。

1.建设“西吉好东西”门店补贴，安排资金 200万元。

2.入驻 832平台企业销售额补贴，安排资金 100万元。

以上资金根据项目推进及验收工作实际可调剂使用。

四、项目申报及验收

（一）实施主体。在西吉县注册的企业、合作社等市场经营

主体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。各经营主体向西吉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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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，商务工业信息化局根据申报情况，对申报主体的资格进行

考察、审核、备案、认定，经确认后方可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组织验收。

1.初验。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初验。“西吉好东西”

门店建设项目初验时需提供门店租赁合同（购房合同）、营业执

照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门头、

产品、店内装饰等相关照片和线下销售票据、线上销售流水清单

及银行流水单据等有效证据。申报 832平台销售额补贴项目初验

时需提供销售发票、合同、转账凭证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

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产品照片、线上线下

销售流水清单及银行流水单据、帮扶人员花名册、店铺截图及产

品明细等有效证据，企业每月所报销售数据和前期备案作为验收

参考依据，累计三个月不报数据的企业取消补贴资格。

2.县级验收。初验合格后，由县商务工业信息化局联合县财

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乡村振兴局进行县级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验

收结果在西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西吉

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兑付补贴资金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任务。成立由薛立斌同志任组长，郭

强同志任副组长，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的领导小

组，专门负责实施 2023年消费帮扶项目，负责推进 2023年消费

帮扶工作落实，指导消费帮扶工作，审议决定项目实施过程中的

重大事项，协调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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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整合利用各方资源，充分发挥

县内主流媒体舆论导向作用，落实好消费帮扶宣传工作各项任

务。开辟专题专栏，利用县内媒体，加大宣传和普及消费帮扶力

度，使群众知晓消费帮扶带来的实惠，使各企业知晓推进消费帮

扶是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的迫切需要，形成人人参与、全民

“帮扶”的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严肃认真，扎实推进。要切实加强项目申报、审核、

验收的监督管理，坚决杜绝提供虚假资料、不按规定验收、违规

套取补贴资金等不良行为，一经发现严肃处理，确保补贴资金使

用规范合理。

附件：1.2023年消费帮扶备案表

2.2023年消费帮扶验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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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1.申报主体情况

主体名称

地 址

负 责 人 联系电话

主营业务

开 户 行 账 户

2.申报内容

本主体对申报内容及提交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

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 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主管单位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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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验收主体名称 法 人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验 收 项 目

验 收 内 容

验收补贴金额

验收组成员签字

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乡村振兴局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财政局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农业农村局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
